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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增進教育品質、提昇教師專業

地位、改善教師工作條件、明訂教師

權利義務、及保障教師工作品質與生

活，許多教師努力多年，希望能成立

教師組織。 

1995 年《教師法》公布，教師開

始可以依法組織教師會，陸續成立學

校、縣（市）及全國教師會，普及時

曾高達約 1960 個各級教師會。 

教師會只有協商權，而無明訂法

條之協商效力，亦無法判處任何罰

則，所以，教師團體積極運作期盼能

組織教師工會。三級教師會歷經十多

年的努力遊說推動立法，《工會法》終

於在 2010 年 6 月 23 日經總統修正公

布全文，行政院並在 2011 年 4 月 26
日正式宣布《工會法》修正案在 5 月 1
日開始實施，讓臺灣的教師可以組織

工會。各縣（市）教師職業工會，或

是教育產業工會則於 2011 年 5 月 1 日

起陸續成立。目前，縣（市）層級的

教師工會全國約有近 50 個，而全國性

的教師工會有 2 個，一為全國教師工

會總聯合會（簡稱全教總），另一為全

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簡稱全教產）。 

教師工會具有勞動權中的團結權

（組織工會權）及協商權（集體交涉

權）（楊雅婷，2012），在勞資爭議處

理法第五十四條中，卻被限制使用爭

議權（罷工權）（勞動部，2017）。此

外，工會的協商權具有強制性，依《團

體協約法》進行協商，校長或教育單

位必須依約執行，否則可提報勞動部

裁決，依《團體協約法》第三十二條：

「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

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未依前項裁決決定書所定期

限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者，再處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

按次連續處罰。」（勞動部，2015)。依

此法裁決將造成校方名譽、校長威信

及學校財物受損。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說明，教師

會及教師工會成立法源依據、會員規

定及任務，並針對教師會及教師工會

的現況進行省思，以作為未來推動教

師組織之參考。 

二、教師組織成立法源依據、會

員規定及任務 

(一) 教師會成立法源依據、會員規定

及任務 

1. 教師會成立法源依據 

依《教師法》第十六條第四款明

訂：「參加教師組織，並參與其他依法

令規定所舉辦之活動。」（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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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a）。《教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

條，將學校教師會、地方教師會、全

國教師會等三級教師會位階詳細定義

（教育部，2014b）。 

2. 教師會之會員規定 

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

條，學校教師會由同一學校（含附設

幼兒園）專任教師三十人以上依人民

團體法規定組成之（教育部，2014b）。 

3. 教師會任務 

依《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略以「各

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維護教

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與各級機

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研究並

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監督離職給

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

宜、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

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制定教

師自律公約。」等六款條約，教師會

得以在章程內自訂。 

(二) 教師工會的成立法源依據、會員

規定及任務 

《工會法》第四條：「教師得依本

法組織及加入工會。」爰於同法第六

條內容摘要略以：「工會組織類型如

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款

（教師產業工會）及第三款（教師職

業工會）之工會。」（勞動部，2016）。
意指教師不得組織企業工會，此法限

制教師於學校籌組學校工會，因此，

教師工會只分二級，縣（市）級與全

國級。又以下分別說明兩種工會。 

1. 教師工會成立法源依據 

教師產業工會與教師職業工會皆

依《工會法》第四條：「教師得依本法

組織及加入工會」，及第八條：「以全

國為組織區域籌組之工會聯合組織，

其發起籌組之工會數應達發起工會種 
類數額三分之一以上，且所含行政區

域應達全國直轄市、縣（市）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規定成立。爰於同法

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勞

動部，2016）。 

2. 教師工會之會員規定 

教師產業工會與教師職業工會在

會員的規定上並不相同。 

教師產業工會依《工會法》第六

條第二款：「產業工會為結合相關產業

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勞動部，

2016）。故除了各級公私立學校（含幼

兒園）之教師外，只要是教育相關產

業人士，皆可加入教師產業工會，如

學校技工也可加入教師產業工會。 

教師職業工會依《工會法》第六

條第三款：「職業工會為結合相關職業

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且應以

同一直轄市或縣（市）為組織區域。」

（勞動部，2016）。故會員只能是同一

直轄市或縣（市）各級公私立學校（含

幼兒園）之教師，或是自營業如補習

班、安親班或是家教班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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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工會的任務 

教師產業工會與教師職業工會的

任務，皆依《工會法》第五條略述：「團

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勞資爭

議之處理；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

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勞工政策與

法令之制（訂）定及修正之推動；勞

工教育之舉辦；會員就業之協助；會

員康樂事項之舉辦；工會或會員糾紛

事件之調處；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

辦；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

之編製；其他合於第一條宗旨及法律

規定之事項。」等十一項任務（勞動

部，2016），工會得以在章程內自訂。 

三、教師組織的發展現況 

(一) 學校教師會大部分為專業溫馨團體 

學校教師會凝聚校內教師意見及

力量，對內辦理研習及聯誼文康活

動，有些學校教師會以會費及會員捐

款贊助學生愛心午餐，也有部分學校

教師會贊助學生志工團體的活動經

費，此外，代表全體教師對校長提出

建言，並推派代表參與學校之教師評

議委員會及學校興建工程籌備小組

等，不外乎提供專業建議及傳達溫馨

的教師組織，與學校行政單位對立並

非多數。但因教師會只能提出建言，

並無明確決斷效力，所以，若遇糾紛，

需委託縣（市）級教師工會出面協商；

學校教師會對外需將會員的會費，上

繳縣（市）級及全國級教師會或教師

工會，以獲得保障。由以上可見學校

教師會主要為處理校內較不具法律層

級之事務。 

(二) 縣（市）級教師會與縣（市）級

工會聯合運作 

縣（市）級教師會理監事成員常

與縣（市）級工會相同，部分連理事

長都一致，主要任務為推派代表參與

縣（市）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討

論若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可能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教師相關問

題。教師工會並無權利參與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此為縣（市）級教師會

存在之最大原因。目前為避免教師成

員感覺會費重覆繳納，上繳縣（市）

級教師工會會費即成為縣（市）級教

師會會員。 

(三) 全國教師會與全教總相輔相成 

全國教師會於 1999 年 2 月 1 日成

立，是全國最大的民間團體，現在由

第九屆幹部執行業務，設有高中職委

員會、幼稚教育委員會、生態教育委

員會、特殊教育委員會、私立學校委

員會、性別教育委員會等六個委員

會，以研究及解決各層級教育問題，

主要任務為代表教師團體發聲、參與

教育部辦理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並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理事

長與全教總一致，辦公室地址亦與全

教總相同，繳納全教總會費即成為全

國教師會會員。 

(四) 縣（市）級教師工會運作活躍 

縣（市）級教師工會主要任務為

受學校教師會請託，推派代表與學校

校長及縣（市）政府協商。工會幹部

與各縣（市）政府協商後，得享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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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假，代課費由工會負擔。部分縣（市）

提供法律諮詢，並辦理教師責任險，

於教師與家長間發生法律問題時提供

協助。有些教師組織聯合同級團體並

肩作戰，如嘉義市與嘉義縣的教師會

及教師工會規劃將辦公室設置於同一

地點，用意在集結更多的教師力量，

為教師共同發聲，以獲得民意代表、

政府及輿論的重視。 

勞動部於 2011 年 10 月 28 日函

示：「校長應為教師之雇主」。教師工

會組織因能充分用勞動三法，即《工

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

處理法》，對雇主（校長）進行勞動條

件協商，且由《團體協約法》第六條

規定，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協商（勞

動部，2015），過程中和協商後的爭議

亦能提請勞動部裁決，並由裁決庭對

雇主（校長）處以罰則，具有明訂效

力，故為較活躍之教師組織。 

(五) 團體協約法限制縣（市）級教師

工會協商結果 

《團體協約法》第十條明訂，教

師工會與公立學校之團體協約應經其

上級主管機關核可（勞動部，2015），
換句話說，即使是工會與學校雙方已

經合議的條文，主管機關仍具有否決

權（關晶麗，2016）。如某縣（市）教

師工會將對雇主（校長）進行團體協

商，該地方教育局可能會要求學校於

接獲協商要求後，應先通報主管機

關，並將協商事項陳報教育局知悉，

教育局再裁定學校可協商事項。在教

育單位主管機關下的團體協商，因此

有可能經過一年半載仍無法核可。 

(六) 全國級教師工會分裂並於退休年

金意見對立 

全教總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成立，

目前幹部為第四屆。代表教師團體與

教育部做團體協商，推動讓教師評鑑

法制化走入歷史、爭取教師加薪、阻

止技專考招的倉促上路、調降高級中

等學校教師每週授課節數、進行退撫

條例施行細則研商等重要教育議題。

且為了貼近會員需求，發行會員卡提

供會員專屬各項團購、電信、汽車等

福利。 

後因幹部意見歧異，於 2014 年 9
月 20 日第二個全國級教師工會—全國

教育產業總工會成立，目前幹部為第

二屆。在降低班級人數、增加教師員

額及取消教師評鑑等議題上，與全教

總為合作關係，在退休年金議題上則

為意見對立。 

全教總主張平衡所有老師利益，

舊制與新制都少領，且為維持退撫基

金永續，不得已時將規劃運用已繳的

退撫基金另成立新基金，而與舊基金

劃清界線。全教產則主張保障已退休

老師利益，退休年金改革可以，已退

休老師不應受到影響。 

(七) 教師工會爭取權益時易受批評 

如 2013 年起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

向宜蘭縣 42 校提出如工時、寒暑假返

校日數、導護工作等議題之團體協約

草案，並行使協商權（宜蘭縣政府教

育處，2015）；2015 年宜蘭縣某國小部

分教師將現行導護工作中的「交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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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執行「不舉旗、不吹哨、不擋車」

原則，引起家長、校長等團體爭議，

也造成一般民眾認為老師不願意付

出，只會爭取自身權益的負面印象（江

志雄，2015）。之後，宜蘭縣政府針對

導護工作召開會議，決議教師一定要

站導護「導引學生過馬路」且須在交

通號誌、標線範圍內協助學生，不能

逾越交通法規，事件才得以落幕（宜

蘭縣政府教育處，2015）。 

(八) 教師工會期盼修法卻未積極 

教師工會期盼政府能修正《團體

協約法》第十條，讓教師工會團體協

商不須經其上級主管機關核可。也希

望《工會法》第六條能修正，讓學校

也能成立企業工會，以獲得辦公地點

及會務假等正式權益。然而，修法並

未列入工會之工作要項，也未訂定期

程，可見，修正《團體協約法》或《工

會法》，並不是此刻須努力爭取的重

點。 

四、教師組織現況的省思 

(一) 教師組織目標有待釐清  

教師組織雖然有法定任務，但因

各級教師組織目標並不明確，形成組

織幹部以其想法帶領組織，這種現象

在學校教師會尤其明顯。每個學校教

師會推動的工作要項皆不相同，甚

至，部分學校教師會認為不需加入縣

（市）級教師會或是工會，只以學校

級組織型態存在，造成全國及縣（市）

級組織的訊息無法下達學校組織，訊

息不暢通，削弱了教師組織的力量。 

(二) 全國級教師工會分裂對立社會觀

感不佳 

全國級兩個教師工會在退休年金

議題上意見分歧對立，造成縣（市）

級教師組織選邊站，學校級教師組織

無所適從。雙方各說各話，一為退撫

基金永續發展，一為退休教師爭取權

益。教師組織分裂對立的爭端，甚至

讓人懷疑政治力量滲入教師組織，也

使外人有教師組織不團結的不佳觀

感。 

(三) 教師組織區隔定位需明確 

教師組織依法成立，各級教師組

織間之區隔為何？如何妥善進行銜

接？以避免下意無法上達，無法即刻

解決教師在教育工作上所面臨的問題

或困境。甚或，全國級教師組織訊息

無法傳達至基層教師，對於重要議題

無法進行溝通。此外，教師會僅具參

加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高中職校長

遴選委員會等會議之功能，不具備決

策權力，組織功能太過侷限，能為教

師服務的項目不多，未來存續與否，

將面臨很大的考驗。 

(四) 教師意見工會應請教育部納參修法 

教師的權益主要在於法令保障教

師工作待遇和福利，尊重教師專業自

主權，減少與教學無關的行政干擾，

以提升教師工作地位和社會聲望（郭

添財，2015）。教師工會意圖改善教師

工作條件及維護教師權利時，通常運

用《團體協約法》的強制協商權分別

與縣（市）政府進行團體協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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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教師工作條件不一，教師

工會的會務假時數也不相同。如果能

集結全國教師力量，督促教育部修法

或以行政命令方式詳加規定，將可避

免因縣（市）不同，教師有差別待遇

的感受。 

五、結語 

法國箴言家尚福爾：「教育必須立

足於道德和智慧，道德是為了支撐美

德，智慧是為了防止自己遭到不道德

的侵凌。」教師組織必須秉持著發揚

教育工作美德的出發點，再以智慧捍

衛全體教師的權益。本文針對教師組

織所提出的問題與建議，只是希望從

教師的角度思考教師組織的推動現

況，並期望未來教師組織在保障學生

受教權、教師專業自主權和取得社會

觀感認同下，為教師爭取最大的「權

益」，讓教師歡喜地從事教育工作，成

就每一位學生，也達到增進教育品質

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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